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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股份”、“公

司”或“本公司”）拟向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控股”）及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的“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金花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

与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修订。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以及不同关联人未发

生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股份”、“公司”或“本

公司”）拟向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花控股”）及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设立的“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非公开发

行股票，金花控股认购66,684,378股，认购金额不超过62,750.00万元；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认购不超过4,516,472股，认购金额不超过4,250.00万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



决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1）、修改原发行方案 ñ定价基准日ò  

原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6月18日。  

修改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2017年6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7年6月17日。  

（2）、确定发行方案 ñ发行价格ò  

原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9.4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2016年6月

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6月18日）前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修订为2017年6月17日，按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计算，价格为8.62元。为了兼顾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从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出发，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本次非公开股票价格不作调整，

发行价格仍为9.41元/股。 

原发行方案其他项保持不变。 

 

（二）关联关系的说明 

1、金花控股 

金花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2%；通过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9.83%；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7,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55%。 

2、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由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

立，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符合标准的员工参与，该资产管理计划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以上关系构成关联关系，因此其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与金花控股、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及《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之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未发生交

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三）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对于上述关联

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吴一坚、孙圣明、秦川和张梅回避表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修订及与交易方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已在董事

会前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和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金花控股 

1、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西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三路 

注册资本：16,000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吴一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租赁、中介服务；

企业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金花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2%；通过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9.83%；合计共持有公司股份7,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5.55%。金花

控股实际控制人为吴一坚。 



（二）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由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

立，由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符合标准的员工参与。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1）、修改原发行方案 ñ定价基准日ò  

原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2016年6月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6月18日。  

修改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2017年6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7年6月17日。  

（2）、确定发行方案 ñ发行价格ò  

原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9.4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2016年6月

1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6月18日）前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修订为2017年6月17日，按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计算，价格为8.62元。为了兼顾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从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出发，董事会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本次非公开股票价格不作调整，

发行价格仍为9.41元/股。  

原发行方案其他项保持不变。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6年6月17日，公司分别与金花控股、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签署了《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下简称ñ《认购协议》ò）（详细情况见公司“临2016-041



号” 公告），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修订情况，就本次交易，公司与金花控股及

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分别于2017年3月22日签署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认购数量：公司本次非公开方式发行股票不超过71,200,850股, 其中金花

控股认购不超过66,684,378股，光证资管-众享添利-金花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认

购不超过4,516,472股。 

2、认购价格：每股认购价格为人民币9.41元/股。 

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见在2017年3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五、关联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2017年6月17日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

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9.41元/股。 

如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进行任何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每股认购价

格应作相应调整。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公司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把握当前产业发展的关

键举措，是实现产业整合的重要战略部署。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将

增强，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有利于公司提高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 

控股股东及员工持股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员

工认为公司未来发展前景良好，也表现了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有利于保障公

司的稳定持续盈利发展。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同时有助于公司提升产能、

有助于公司增扩销售渠道，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健康的

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计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1、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认真审核，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2、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董事会本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未超出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 

（2）经修订后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之规定。 

（3）本次修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的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之规定。 

（4）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6月17日 

 


